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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GAL UPDATE 

March 4, 2025 

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与广播通信委员会2025年AI工作重点

推进计划 

I. 概要 

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（下称“个保委”）与广播通信委员会（下称“广电委”）分

别于2025年1月13日和2025年1月14日发布了2025年主要工作计划。本简报将梳理个保委与

广电委2025年工作计划中与AI相关的内容，并分析其政策启示。   

 

II. 个保委与广电委2025年工作计划主要内容  

1. 个保委2025年主要工作推进计划 

1) 2025年业务推进背景及方向 

 个保委指出，随着AI与数字化大转型加速推进，数据收集、利用及数据融合技术广

泛应用，隐私侵犯风险显著上升；此外，利用深度伪造（Deepfake）技术生成的合

成内容、社交媒体冒用他人身份、在网络上泄露个人信息等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日

益增多。个保委对此感到忧虑。 

 个保委着重指出，在推动基于AI的新产业创新的同时，务必采取能够将隐私侵犯潜

在风险降至最低的方式，并提出以“保障个人信息安全，共筑可信赖的AI时代”为

愿景。 

 为实现该愿景，个保委提出六项核心任务：①创新构建适应AI时代的个人信息规制

体系；②夯实可持续的新兴产业创新基础；③掌握全球个人信息保护规制主导权；

④开启“My Data”时代，全面推动成果产出；⑤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统筹控制机制；

⑥构建严密稳固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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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2025年核心推进任务中AI相关主要内容 

① AI时代个人信息规制体系创新 

 完善适用AI时代的个人信息法律制度 

-  针对仅通过假名化处理难以达成研究目的情形（如自动驾驶AI技术的研发），

计划设立特殊条款：须经个人信息委员会审议并表决通过，方可允许使用原

始数据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，应附加安全措施要求，并通过事后现场检查确

认合规落实情况）。 

-  为促进新技术与新产业创新，在考虑AI开发者“正当利益”或“公共利益”

的基础上，扩大个人信息合法处理的法律依据。 

 解决现行法律体系下的实务难题 

-  通过制定各领域AI与数据处理标准，为韩国AI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。

以2024年发布的“非结构化数据、公开个人信息、移动影像设备拍摄影像信

息处理标准”为基础，2025年将制定面向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的AI与数据处

理标准等。 

-  在推进法律修订的同时，持续并行实施合理灵活的法律解释与监管沙盒等举

措，以弥合新技术变革与现行法律体系之间的制度差距。 

-  为降低企业在法律层面所面临的不确定性，通过创新支援一站式窗口及事前

合规审查制度，为企业提供符合其实际需求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方案。 

 确保用户对新技术的信任   

-  拓展AI领域个人信息影响评估的民间的应用范围，并对自主合规企业给予激

励。   

② 奠定可持续的新产业创新基础   

 构建适应新技术快速变革的法律体系 

-  针对拍摄不特定多数对象且难以事前获取同意的影像信息，计划制定影像信

息专项使用标准，并推动《影像信息处理设备安装与运营管理法（暂定名）》

的立法进程，该法将涵盖强化大规模影像监控设施安全性、扩大个人权利行

使范围等核心内容。 

-  为应对人脸、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普及，制定生物识别信息处理原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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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主体权利保护方案，进一步优化生物识别信息规制体系。 

 通过扩大假名化信息应用支持新产业发展 

-  增设并推广“个人信息创新区（暂定名）”，为AI研究人员等提供安全环境，

以使其灵活处理假名化信息，同时提升用户使用便利性。 

-  在“假名化信息支持平台”中新增非结构化数据（影像、图像、语音等，属

于AI新技术研发所需核心材料）的假名化处理功能，以进一步强化对数据利

用的支持。 

 构建技术性基础设施，以实现安全数据利用 

- 研发多种类型的个人信息探测、应对等个人信息保护强化技术（PET）（如：

加强AI安全性及个人信息去识别化技术、针对行为信息、影像等数据的保

护）。具体包括：大规模语言模型（LLM）的隐私脆弱性评估、针对文本、

语音、视频等多模态数据的原文保留型去标识化技术开发、深度伪造

（Deepfake）犯罪防范技术等。 

-  抢占国际标准制定机会，开发制定针对AI、自动驾驶、区块链等重点领域的

个人信息技术标准，并对标准的采用提供支援。 

③ 确保全球个人信息规范主导权等其他事项 

 主导AI和隐私规制规范的讨论 

- 以2025年9月将在首尔举办的全球隐私大会（GPA）为契机，在欧洲、美国

主导的个人信息规范的讨论中，推动形成体现亚洲等多地区和国家利益的新

规范。 

-  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（MOU）、共享AI政策及调查处罚案例、提升亚洲监管

机构能力、开展官方发展援助（ODA）等方式，加强全球合作。 

 重点检查隐私保护薄弱领域，应对数字深度转型带来的侵犯隐私问题 

-  优先对三大隐私保护薄弱领域进行集中检查，即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、

新技术和新产业领域（如AI助手/秘书等AI应用服务）、处理大规模个人信息

的公共领域。 

-  对AI、家庭物联网、教育科技、媒体、通信等50多家企业开展个人信息处理

政策深度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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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韩国广电委2025年主要工作推进计划   

1) 2025年业务推进条件及方向 

 韩国广电委指出，随着AI和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内容的生产、消费、流通等各个环节，

内容创作与流通变得日益便捷，有力推动了社会经济整体创新；电信企业整积极向

AI、媒体领域拓展，社交网络服务（SNS）企业也在向大数据、AI、网络业务等领域

不断扩张，业务融合趋势日益明显 。 

 然而，伴随着这些变化，高度发达的AI生成内容与平台的传播力相结合，导致深度

伪造影像等内容易于制作和传播，进而损害用户权益。同时，算法滥用引发的确认

偏误、错误信息传播导致的幻觉效应等问题，也使得AI和数字技术可能扭曲个人的

自由思考和决策，引人担忧。  

 基于上述考量，韩国广电委提出了“实现受信赖且充满活力的数字与媒体共生社会”

的发展愿景，并提出了2025年核心推进任务：一是营造可信的数字与媒体环境；二

是构建充满活力的数字与媒体生态系统；三是实现以国民为中心的数字与媒体共生

社会。 

2) 2025年核心推进任务中与AI相关的主要内容 

① 营造受信赖的数字与媒体环境 

 （制定AI用户保护综合计划）随着AI技术的广泛应用，为保护用户权益并促进AI

产业协调发展，制定“AI用户保护综合计划”，并提出中长期路线图。 

 （制定AI用户保护规范）作为保护使用AI服务用户所需的必要且最小限度的管理

体系，推进制定《人工智能服务用户保护法（暂定名）》和《生成型AI用户保护

指南》 。 

 （确保AI应用媒体的可靠性）为在策划、制作、播出的全流程中预防使用AI可能

带来的负面作用，对利用AI制作内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，并制定AI利用支援指

南。 

 （建立AI受害救济体系）为预先防范生成式AI风险，将构筑一集举报、验证、共

享生成型AI危险要素于一体的平台，与“在线受害365中心”的AI服务受害举报

窗口对接，提供深度分析、咨询及受害救济等一站式受害救济服务。 

② 构建充满活力的数字媒体生态系统，实现以国民为中心的数字媒体共生社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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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制定媒体创新战略）以AI、大数据等新技术、文化、产业为基础，韩国广电委

提出了新时代媒体可持续创新成长的发展愿景。 

 （提升弱势群体的数字能力）针对老年人、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，在使用数字平

台、AI等新型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援，并制作侵害防范教育相关内容。同时，针对

低收入家庭儿童、残障学生、高龄群体等易受数字技术负面影响的群体，开展数

字伦理教育。 

III. 政策启示 

韩国个保委和广电委的2025年主要工作推进计划具有重要意义，为AI时代的个人信息保

护及数字媒体环境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政府路线图。特别是在健全AI相关法律体系、扩大数据

使用范围、保护用户权益等方面，该计划涵盖了一系列对AI技术开发、服务提供具有直接影

响的政策。 

韩国个保委和广电委均认为，AI技术将在未来社会的创新发展进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。

因此，有必要制定支持新产业稳健发展的新型监管体系，并确立创新增长愿景。然而，与此

同时，韩国个保委和广电委也强调，有必要建立能够防止因AI的广泛应用而导致的信息主体

隐私侵犯、深度伪造、算法滥用等引发的用户损害的规制体系和救济方案。 

由于今年初通过的《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建设基本法》中未具体包含用户保护相关

内容，因此可以预见，今后韩国个保委和广电委将积极推进各项具体安全防范措施，以有效

应对因AI技术普及引发的隐私侵犯风险，并积极完善旨在防范AI服务用户遭受损害的相关法

律制度。 

我们建议从事AI技术研发或利用该技术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密切关注相关法律法规、行

业指南、准则等的制定、修订以及各委员会的相关执行动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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